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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撾/寮國 
國       家 :  寮國 

生 效 日 期 :  09MAY2024 

電 話 號 碼 :  2544 1186   

地       址 :  香上環皇后大道西 2 至 12 號聯發商業中心 14 樓 1402 室 

證件類別 
是否須

辦簽證 
簽證表格 近照 身份證 工作天 

證件所 

需有效期 

簽證及 

手續費 
可停留期限 

香港特區護照 須 1 1 - 5 6 個月 HK$550 30 天 

香港簽證身份書 須 1 1 - 5 6 個月 HK$640 30 天 

澳門特區旅行證 須 1 1 - 5 6 個月 HK$640 30 天 

中國護照 須 1 1 - 5 6 個月 HK$700 30 天 

台灣護照 須 1 2 - 5 6 個月 HK$700 30 天 

英國護照 須 1 1 - 5 6 個月 HK$700 30 天 

美國護照 須 1 1 - 5 6 個月 HK$700 30 天 

澳洲護照 須 1 1 - 5 6 個月 HK$700 30 天 

加拿大護照 須 1 1 - 5 6 個月 HK$700 30 天 

附加文件 
上列收費只適用於已購買本公司旅行團之簽證費用及本公司收取之手續費。(僅代辦團證) 
 
備註 
1. 此網頁內之簽證資料僅供參考用，一切正確資料以領事館公佈為準。 
2. 若領事館要求申請人提供額外簽證資料，逾期未能提供，簽證將被拒。一切已繳付費用， 概不退回。 
3. 簽證申請是否被批准，及批准的有效期限都由簽證官根據申請者個別情況決定。 
4. 證件遞交領事館期間，一概不能取回，敬請留意。 

豁免入境簽證 
下 列 地 區 之 護 照 持 有 人 前 往 老 撾 可 豁 免 入 境 簽 証 : 
 
Brunei 汶萊 / Cambodia 柬埔寨 /Indonesia 印尼/ Japan 日本 /Luxemburg 盧森堡 / 
Malaysia 馬來西亞 / Myanmar 緬甸/Philippines 菲律賓/Russia 俄羅斯/South Korea 韓國 
Mongolia 蒙古 / Singapore 新加坡 /Switzerland 瑞士 / Thailand 泰國 / Vitenam 越南 

 

*護 照 有 效 日 期 必 須 為 六 個 月 或 以 上 

*上 列 收 費 已 包 括 辦 理 簽 証 之 費 用 及 本 公 司 代 辦 有 關 申 請 所 徵 收 之 手 續 費 

*持 HKDI 人 仕 出 生 地 如 在 越 南 須 親 身 辦 理 簽 證 

*中 國 護 照 人 仕 須 持 有 港 澳 通 行 証(多次往返) 進 入 香 港 才 可 出 發。 


